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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沿革】
1‧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總統（88）華總（一）義字第880014084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36條
2‧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21050號令修正公布第24、25、26條條文

[bookmark: a章節索引]【章節索引】
第一章　總則　§1
第二章　登記　§5
第三章　製造、輸入及輸出　§12
第四章　販賣　§17
第五章　查驗及監督　§21
第六章　罰則　§27
第七章　附則　§33

【法規內容】
[bookmark: _第一章__總]第一章　　總　則
[bookmark: a1]第1條（立法目的）
　　為健全肥料管理，維護肥料品質；以維持地力、增進農業生產力及保護環境，特制定本法；本法未規定者，依有關法令之規定。
第2條（主管機關）
　　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第3條（名詞定義）
　　本法用辭定義如下：
　　一、肥料：指供給植物養分或促進養分利用之物品。
　　二、堆肥：指以有機質材料，經醱酵腐熟之肥料。
　　三、登記成分：指符合肥料規格，經記載於肥料登記證上之肥料成分及含量。
　　四、肥料業者：指下列各目規定之業者：
　　（一）肥料製造業者：指具有固定場所與生產設備，並經營肥料製造、加工及其肥料批發、輸出之業者。
　　（二）肥料輸入業者：指經營肥料進口及其肥料分裝、批發之業者。
　　（三）肥料販賣業者：指經營肥料購入、批發、零售或輸出之業者。
　　五、肥料標示：指依本法規定，在肥料之包裝、容器或說明書上用以記載肥料名稱、登記成分、用法、用量或其他有關事項之文字、圖案或記號。
[bookmark: a4]第4條（種類品目及規格之訂定）
　　肥料種類、品目及規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索引>>
[bookmark: _第二章__登]第二章　　登　記
[bookmark: a5]第5條（肥料登記證之申請、程序及發證）【相關罰則】第1項～§27
　　肥料非經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發給肥料登記證，不得製造、輸入或販賣。
　　肥料登記證之申請條件、程序及發證規定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[bookmark: a6]第6條（肥料樣品）【相關罰則】第2項～§29
　　製造、輸入專供研究、試驗或辦理登記用之肥料樣品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。
　　前項肥料樣品之包裝、容器上，應載明﹁樣品﹂字樣，並不得販賣或贈與。
第7條（肥料登記證應記載之事項）
　　肥料登記證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登記證字號及有效期間。
　　二、肥料品目。
　　三、登記成分、性狀及包裝重量、容量。
　　四、肥料製造業者或輸入業者名稱、地址及負責人。
　　五、肥料製造工廠（場）名稱及地址。
　　六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事項。
[bookmark: a8]第8條（肥料登記證之有效期間、展延之程序及期限）
　　肥料登記證之有效期間為四年。期滿仍須繼續製造、輸入或販賣者，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，向原發證機關申請展延，每次展延不得逾四年。屆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者，註銷其登記證。
[bookmark: a9]第9條（登記證之補發、換發）【相關罰則】§30
　　肥料登記證遺失或毀損，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敘明理由，向原發證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，並將原登記證繳銷或公告註銷。
[bookmark: a10]第10條（歇業、停業、復業或登記事項變更之程序及期限）【相關罰則】§30
　　肥料業者歇業、停業、復業或其他登記事項變更，應檢具肥料登記證及有關文件、資料，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向原發證機關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　　一、歇業：註銷其登記證。
　　二、停業：於其登記證註明停業日期後發還。
　　三、復業：於其登記證註明復業日期後發還。
　　四、登記事項變更：辦理變更登記。
[bookmark: a11]第11條（證照費）
　　申領肥料登記證及辦理有效期間展延，均須繳納證照費；證照費數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索引>>
[bookmark: _第三章__製造、輸入及輸出]第三章　　製造、輸入及輸出
[bookmark: a12]第12條（包裝及標示）【相關罰則】§28
　　肥料應經過包裝及標示後，始得運銷。但國內生產之堆肥，由工廠（場）直接運至農地施用者，不在此限。
[bookmark: a13]第13條（肥料標示之記載事項）【相關罰則】§29
　　肥料標示，應以中文記載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肥料登記證字號。
　　二、肥料品目。
　　三、登記成分、性狀及包裝重量、容量。
　　四、肥料製造業者或輸入業者名稱及地址。
　　五、肥料製造工廠（場）名稱及地址。
　　六、使用方法及使用量。
　　七、製造年、月、批號及有效期限。
　　八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標示之事項。
[bookmark: a14]第14條（肥料之品質及檢驗）【相關罰則】第1項～§28
　　製造或輸入之肥料，其品質應符合本法規定，標準檢驗主管機關並得實施檢驗。
　　前項所稱品質，係指符合登記成分及依第四條所訂定公告之規格。
　　肥料檢驗之作業程序及收費標準，由標準檢驗主管機關定之。
第15條（輸入肥料之檢疫）
　　輸入肥料，凡含有動物、植物之有機質成分者，皆應符合動物、植物檢疫之規定。檢疫不合格者，應予退運或銷燬。
第16條（肥料之輸出）
　　國內製造專供輸出之肥料，除應註明產地外，其品目、規格、包裝或標示，得按國外買方要求，不受第四條及第十三條之限制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索引>>
[bookmark: _第四章__販]第四章　　販　賣
[bookmark: a17]第17條（肥料之販賣）【相關罰則】§28
　　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、貯藏之肥料，不得拆封、分裝、摻雜、稀釋或塗改肥料標示。但肥料製造業及輸入業者，於製造、加工、分裝肥料時，不在此限。
[bookmark: a18]第18條（不得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貯藏之情形）【相關罰則】第1項第1款或第2款～§28；第1項第3款或第4款～§30
　　肥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、貯藏：
　　一、未取得肥料登記證者。
　　二、來源不明者。
　　三、未依本法之規定包裝、標示者。
　　四、品質不良者。
　　前項第四款所稱品質不良，指不符合登記成分或依第四條所訂定公告之規格者。
[bookmark: a19]第19條（廣告）【相關罰則】§29
　　刊載肥料廣告者，應註明肥料登記證字號、品目及登記成分，並不得作虛偽、誇張及其他不正當之宣傳。
[bookmark: a20]第20條（不得以具肥料效果為標示、廣告之情形）【相關罰則】§29
　　未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訂定公告之肥料規格之物品，不得以肥料之名稱或具有肥料效果為標示、廣告或宣傳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索引>>
[bookmark: _第五章__查驗及監督]第五章　　查驗及監督
[bookmark: a21]第21條（產銷記錄及保存）【相關罰則】§29
　　肥料製造業者、輸入業者，應分別記錄各項肥料之製造或輸入、銷售及庫存數量，以備主管機關查核。
　　前項記錄文書應保存三年。
[bookmark: a22]第22條（主管機關之查驗）【相關罰則】第1項～§28
　　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肥料製造、加工、包裝、倉儲、陳列、販賣等場所執行查驗，並得抽取樣品，業者不得規避、拒絕或妨礙；抽取之樣品，以足供鑑定者為限。
　　前項查驗結果，得予公告；其查驗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　　查驗人員執行查驗時，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。
[bookmark: a23]第23條（違反規定肥料之封存）【相關罰則】第1項～§28
　　查獲涉嫌違反第五條、第十四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之肥料須抽樣鑑定者，應先予封存，並由肥料業者具結保管。
　　前項封存之肥料鑑定、查核，其期間自查獲之日起，不得逾四十日。
[bookmark: a24]第24條（撤銷登記證之情形）
　　肥料登記證發證機關發證後，發現申請肥料登記證時所附文件或資料，有偽造、變造或不實者，應撤銷該肥料登記證；有違反本法第十二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且於一年內經處罰超過二次者，應廢止該肥料登記證。
　　有前項情形之一者，業者於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該肥料登記證。
--91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原條文--比對程式
　　肥料登記證發證機關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撤銷該肥料登記證；且業者於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：
　　一、發證後發現申請肥料登記證時所附文件或資料，有偽造、變造或不實者。
　　二、違反本法第十二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一年內經處罰超過二次者。
[bookmark: a25]第25條（有害肥料之處理）【相關罰則】第2項～§28
　　經核准登記製造、輸入之肥料，經證實有危害土壤、植物或國民健康之情形時，中央主管機關除應隨時公告禁止其製造、輸入外，並廢止其肥料登記證。
　　前項肥料之製造或輸入業者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處理方式及期限，收回市售品，連同庫存品一併處理。
--91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原條文--比對程式
　　經核准登記製造、輸入之肥料，經證實有危害土壤、植物或國民健康之情形時，中央主管機關除應隨時公告禁止其製造、輸入外，並撤銷其肥料登記證。
　　前項肥料之製造或輸入業者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處理方式及期限，收回市售品，連同庫存品一併處理。
[bookmark: a26]第26條（登記證定期公告）
　　肥料登記證之核發、有效期間展延、註銷、撤銷或廢止，應由發證機關定期公告之。
--91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原條文--比對程式
　　肥料登記證之核發、有效期間展延、註銷或撤銷，應由發證機關定期公告之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索引>>
[bookmark: _第六章__罰]第六章　　罰　則
[bookmark: a27]第27條（罰則）
　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而製造或輸入肥料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　　前項經通知限期停止製造或輸入而不從者，得自通知之日起按日連續處罰。
[bookmark: a28]第28條（罰則）
　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
　　一、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。
　　二、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製造出廠或輸入之肥料，其品質未符合登記成分或本法規定之規格者。
　　三、違反第十七條規定者。
　　四、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。
　　五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避、拒絕或妨礙查驗或抽取樣品者。
　　六、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拒絕封存或具結保管者。
　　七、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者。
　　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肥料，經通知限期處理而未處理者，得沒入之。
[bookmark: a29]第29條（罰則）
　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
　　一、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，未載明﹁樣品﹂字樣或將樣品販賣或贈與者。
　　二、違反第十三條規定標示不明、標示不全、標示不實或未標示者。
　　三、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者。
　　四、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。
　　五、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者。
　　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肥料，經通知限期處理而未處理者，得沒入之。
　　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形，經通知限期改善或停止廣告、宣傳而不從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。
[bookmark: a30]第30條（罰則）
　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：
　　一、違反第九條規定，逾三十日未辦理補發、換發肥料登記證者。
　　二、違反第十條規定，逾三十日未辦理歇業、停業、復業、變更登記或換證者。
　　三、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者。
第31條（罰鍰）
　　本法所定之罰鍰，由主管機關處罰之。
第32條（強制執行）
　　依本法所處之罰鍰，經限期繳納逾期未繳納者，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未繳清結案前，應停止受理該業者申請肥料登記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索引>>
[bookmark: _第七章__附]第七章　　附　則
[bookmark: a33]第33條（不適用之情形）
　　農戶或家庭自製之有機質肥料供自用無販賣行為者，不適用本法規定。
第34條（本法施行前肥料登記證之換發）
　　本法施行前，依肥料管理規則所申領之肥料登記證，應於本法施行後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日期申請換證。屆期不辦理者，其原登記證失效，並由原發證機關予以註銷，未辦理換證而繼續製造或輸入者，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處罰。
[bookmark: a35]第35條（施行細則）
　　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第36條（公布日）
　　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首頁>>
【編註】本超連結法規檔以總統府公報、立法院及法務部資訊網為依據，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；如需正式引用，請以政府公告版為準。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，敬請告知，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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